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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保护环境、推进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制定本指南。 

本指南规定了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污染物去除协同控制温室气体核算的主要内容、程序、方法

及要求。 

本指南附录均为资料性附录。 

本指南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指南为首次发布，将根据环境管理要求及技术发展情况适时修订。 

本指南主要起草单位：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保护部

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 

本指南由环境保护部 2017 年 9 月 4 日批准。 

本指南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本指南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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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污染物协同控制温室气体核算的主要内容、程序、方法及要

求。 

本指南适用于工业企业采取脱硫、脱硝、挥发性有机物处理设施治理废气以及采用物理、化学、

生化方法处理工业废水所产生的污染物去除量及温室气体减排量核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指南引用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包括修改单）适用于本

指南。 

GB 21522       煤层气（煤矿瓦斯）排放标准（暂行）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2151.1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1部分：发电企业 

GB/T 32151.3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3部分：镁冶炼企业 

GB/T 32151.4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4部分：铝冶炼企业 

GB/T 32151.5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5部分：钢铁生产企业 

GB/T 32151.7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7部分：平板玻璃生产企业 

GB/T 32151.8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8部分：水泥生产企业 

GB/T 32151.9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9部分：陶瓷生产企业 

GB/T 32151.10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10部分：化工生产企业 

HJ 772         环境统计技术规范  污染源统计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指南。 

3.1   

工业企业 industrial enterprises 

指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划分属于工业行业且《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行业代

码前两位为06～46的企业。本指南不包括行业代码为46的企业。 

3.2   

物料衡算法 mass balance method 

指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利用物料数量或元素数量在输入端与输出端之间的平衡关系，计算确定污

染物单位时间（核算期）产生量或排放量的方法。 

3.3   

实测法 measurement method 

指通过现场测定得到的污染物产生或排放相关数据，进而核算污染物单位时间（核算期）产生量

或排放量的方法。 

3.4   

产排污系数法 pollutant producing and discharge coefficient method 

指根据不同的原料、燃料、产品、工艺、规模和治理设施，选取相关行业产排污系数，结合核算

期内产品产量直接计算确定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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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温室气体 greenhouse gases 

指大气中那些吸收和重新放出红外辐射的自然的和人为的气态成分。 

3.6   

排放因子法 emission factor method 

指依照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列表，针对每一种排放源收集活动水平数据与排放因子，以活动水平数

据和排放因子的乘积作为温室气体排放量估算值。 

3.7   

全球增温潜势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GWP 

指将单位质量的某种温室气体在给定时段内辐射强迫的影响与等量二氧化碳辐射强度影响相关联

的系数。 

4  核算边界 

4.1  工业企业 

遵循属地管理原则，以企业法人或独立核算的当地实际生产单位为边界。 

4.2  污染治理设施 

4.2.1  废气治理 

主要包括干法、半干法和湿法等脱硫技术，选择性非催化还原技术（SNCR）、选择性催化还原技

术（SCR）、SNCR-SCR复合技术等脱硝技术，热破坏法、吸附法、生物法等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技术，

煤矿和油气开采企业火炬燃烧和回收利用方式减排甲烷，电子设备制造企业尾气综合治理。 

4.2.2  工业废水处理 

主要包括重力分离法、离心分离法、筛滤截留法和以热交换原理为基础的处理法等物理处理法，

化学混凝法、化学混凝沉淀法、化学混凝气浮法、中和法、化学沉淀法和氧化还原法等化学处理法，

好氧生物处理（氧化沟、序批式活性污泥法、曝气生物滤池、好氧生物膜法、生物接触氧化法等）、厌

氧生物处理（厌氧活性污泥法、厌氧生物滤池、厌氧生物膜法、厌氧生物转盘等）、好氧-厌氧混合处

理等生物处理法。 

4.3  污染物种类 

包括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挥发性有机物（VOCs）、化学需氧量（COD）、甲烷（CH4）

五种污染物。 

4.4  温室气体种类 

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

和三氟化氮（NF3）六种温室气体。 

4.5  活动水平 

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的污染物去除与温室气体减排核算活动水平之间的对应关系主要包括以下

两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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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污染物去除量作为核算温室气体减排量的活动水平，其中 CH4既是污染物又是温室气体； 

（2）电子设备制造企业含氟温室气体减排量计算的活动水平采用含氟原料气使用数据。  

5  工作流程 

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污染物去除协同控制温室气体核算分为确定核算边界、选择核算方法、收

集活动水平数据并确定排放因子、质量控制、形成核算报告五个步骤（图 1）。 

 

 

图 1  工作流程 

6  核算方法 

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工艺与污染物去除、温室气体减排的对应关系见附录 A。 

6.1  污染物去除量核算 

6.1.1  废气治理设施污染物去除量 

𝐸𝑝𝑖 = 𝑂𝑝𝑖 − 𝐷𝑝𝑖                                        （1） 

式中：𝐸𝑝𝑖——废气治理设施污染物 pi 的去除量，t； 

𝑂𝑝𝑖——污染物pi产生量，t； 

𝐷𝑝𝑖——经废气治理设施后污染物pi的排放量，t。 

确定工业企业核算边界

污染物去除量核算 温室气体减排量核算

实测法
物料衡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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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物
(COD) CH4CO2

活动水平
数据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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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排污系数

选择
排放因子

活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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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减排量污染物去除量

形成核算报告

工业废气治理 工业废水处理

        含氟温室气体
（HFCs,PFCs,SF6,NF3）

含氟原料气
  使用数据

质
量
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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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水平数据收集：废气治理活动水平数据主要包括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附录 B 表 B-1）。

数据获取方法主要有实测法、物料衡算法和产排污系数法，优先选择实测法，其次为物料衡算法。若

无法采用实测法、物料衡算法，则选用最新的基于污染源普查制订的产排污系数进行核算。 

6.1.2  煤矿和油气开采企业废气治理 CH4回收量 

𝐸𝐶𝐻4
= (𝐴𝑓 + 𝐴𝑢) × 7.17                                （2） 

式中：𝐸𝐶𝐻4
——CH4回收量，t； 

Af——CH4 火炬销毁体积，万 m3； 

Au——CH4回收利用体积，万 m3； 

7.17——标准状况（1 个标准大气压和温度 0℃）下 CH4的密度， t/万 m3。 

活动水平数据收集：火炬销毁体积可根据煤层气（煤矿瓦斯）或油气输送管路、泵站的记录数据

或火炬塔监测的数据获得，回收利用体积可根据输送管路、泵站的记录数据获得（附录 B 表 B-2）。 

6.1.3  工业废水处理 COD 去除量 

𝑅COD = 𝑇COD−𝑆COD − 𝐸COD                                    （3） 

式中：RCOD——工业废水处理的 COD 去除量，t； 

TCOD——原废水的COD量，t； 

SCOD——废水中以污泥形式去除的COD量，t； 

ECOD——以废水形式排出的COD量，t。 

活动水平数据收集：主要包括工业企业原废水 COD 量、废水中以污泥形式去除的 COD 量、以废

水形式排出的 COD 量等（附录 B 表 B-3）。 

6.1.4  工业废水处理 CH4回收量  

𝑊CH4
= 𝑅CH4

× 7.17                                     （4） 

式中：𝑊CH4
——工业废水处理过程的 CH4回收量， t； 

𝑅CH4
——处理工业废水过程中回收的 CH4体积，万 m3； 

7.17——标准状况（1 个标准大气压和温度 0℃）下 CH4的密度， t/万 m3。 

活动水平数据收集：根据计量器具获得工业废水处理 CH4回收体积（附录 B 表 B-3）。 

6.2  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 

6.2.1  脱硫、脱硝工艺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𝐸1 = 𝐸𝑝𝑖 × 𝐸𝐹𝐶𝑂2
× 𝐺𝑊𝑃𝐶𝑂2

                                （5） 

式中：E1——脱硫、脱硝工艺过程产生的 CO2排放量，t CO2当量； 

𝐸𝑝𝑖——脱硫、脱硝工艺过程污染物 pi 去除量，t； 

𝐸𝐹𝐶𝑂2
——脱硫剂、脱硝剂发生化学反应时，减排 1 个单位 SO2或 NOx 产生 CO2 的系数； 

𝐺𝑊𝑃𝐶𝑂2
——CO2 全球增温潜势值（附录 C 表 C-1）。 

（1）活动水平数据收集：活动水平数据主要包括燃煤机组或工业燃煤锅炉脱硫、脱硝等工艺过

程消耗的脱硫剂、脱硝还原剂数量（附录 B 表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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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排放因子确定：可采用实测值，或使用推荐值（脱硫剂为碳酸盐时，EFCO2
取值 0.69；脱硝

剂为尿素时，EFCO2
取值 0.73）。 

6.2.2  VOCs 治理工艺过程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𝐸2 = 𝐸𝑝𝑖 × 𝐹𝐹𝑝𝑖 × 𝐸𝐹𝐶𝑂2
× 𝐺𝑊𝑃𝐶𝑂2

                          （6） 

式中：E2——VOCs 治理工艺过程中为提高废气集中处理温度输入燃烧炉燃烧的化石燃料所产生的 

CO2 排放量，t CO2当量； 

𝐸𝑝𝑖——经废气治理工艺过程污染物 pi 的去除量，t； 

FFpi——去除单位污染物 pi 所输入燃烧炉的化石燃料消耗量，TJ/t 污染物； 

𝐸𝐹𝐶𝑂2
——化石燃料的 CO2排放因子，t CO2/TJ； 

𝐺𝑊𝑃𝐶𝑂2
——CO2 全球增温潜势值（附录 C 表 C-1）。 

（1）活动水平数据收集：主要包括 VOCs 治理工艺过程中输入燃烧炉的煤气、天然气等化石燃

料消耗量（附录 B 表 B-1）。 

（2）排放因子确定：燃料低位发热量和排放因子可采用实测法，或使用推荐值（附录 C 表 C-2、

表 C-3）。 

6.2.3  煤矿和油气开采企业火炬销毁 CH4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𝐸3 = 𝐴𝑓 × 7.17 × (2.75 × 98% × 𝐺𝑊𝑃𝐶𝑂2
+ 2% × 𝐺𝑊𝑃𝐶𝐻4

）      （7） 

式中：E3——火炬销毁 CH4 产生的 CO2 排放量，t CO2 当量； 

𝐴f——CH4 的火炬销毁体积，万 m3； 

7.17——标准状况（1 个标准大气压，0℃）下 CH4 的密度，t/万 m3； 

2.75——火炬销毁过程中燃烧单位质量 CH4 排放的 CO2 量，t CO2/t CH4； 

98%——火炬销毁过程 CH4 的氧化率； 

2%——火炬销毁过程 CH4的不完全燃烧率； 

𝐺𝑊𝑃𝐶𝑂2
——CO2 全球增温潜势值（附录 C 表 C-1）。 

             𝐺𝑊𝑃𝐶𝐻4
——CH4 全球增温潜势值（附录 C 表 C-1）。 

6.2.4  工业废水处理去除 COD 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𝐸4 = 𝑅𝐶𝑂𝐷𝐸𝐹𝐶𝐻4
× 𝐺𝑊𝑃𝐶𝐻4

                                 （8） 

式中：𝐸4——去除工业废水中 COD 所产生的 CH4 排放量，t； 

RCOD——废水处理去除 COD 量，t COD； 

𝐸𝐹𝐶𝐻4
——CH4 排放因子，t CH4/t COD； 

𝐺𝑊𝑃𝐶𝐻4
——CH4 全球增温潜势值（附录 C 表 C-1）。 

（1）活动水平数据收集：主要包括工业企业的 COD 去除量（附录 B 表 B-3）。 

（2）排放因子确定：排放因子计算见公式（9）。 

𝐸𝐹𝐶𝐻4
= 𝐵0 × 𝑀𝐶𝐹                                        （9） 

式中：𝐸𝐹𝐶𝐻4
——CH4排放因子，t CH4/t COD。 

MCF——废水处理系统的 CH4 修正因子（附录 C 表 C-4）； 

B0——最大 CH4产生潜势（附录 C 表 C-4），t CH4/t C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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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污染治理设施消耗电力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𝐸5 = 𝐸𝐻𝑝𝑖 × 𝐸𝐹𝐶𝑂2
× 𝐺𝑊𝑃𝐶𝑂2

                             （10） 

式中：E5——废气或废水治理设施消耗电力产生的 CO2 排放量，t CO2当量； 

EHpi——废气或废水治理设施消耗的电力，MWh； 

𝐸𝐹𝐶𝑂2
——电力 CO2 排放因子，t CO2/MWh； 

𝐺𝑊𝑃𝐶𝑂2
——CO2 全球增温潜势值（附录 C 表 C-1）。 

（1）活动水平数据收集：可根据核算期内电力供应商、工业企业存档的电力购售结算凭证以及

企业能源台账获得（附录 B 表 B-1）。 

（2）排放因子确定：可采用实测法或使用排放因子推荐值（附录 C 表 C-5）。 

6.3  温室气体减排量核算 

6.3.1  煤矿和油气开采企业废气治理 CH4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 

𝐸𝑅𝑛𝑐1 = 𝐸𝐶𝐻4
× 𝐺𝑊𝑃𝐶𝐻4

                                （11） 

式中：𝐸𝑅𝑛𝑐1——煤矿和油气开采企业废气治理过程作为温室气体的 CH4减排量，t CO2 当量； 

𝐸CH4
——作为污染物的 CH4 回收量，t； 

𝐺𝑊𝑃𝐶𝐻4
——CH4 全球增温潜势值（附录 C 表 C-1）。 

6.3.2  工业废水处理回收 CH4的温室气体减排量 

 𝐸𝑅𝑛𝑐2 = 𝑊𝐶𝐻4
× 𝐺𝑊𝑃𝐶𝐻4

                                （12） 

式中：𝐸𝑅𝑛𝑐2——去除工业废水 COD 过程作为温室气体的 CH4 减排量，t CO2当量； 

𝑊CH4
——工业废水处理的 CH4回收量，t； 

𝐺𝑊𝑃𝐶𝐻4
——CH4 全球增温潜势值（附录 C 表 C-1）。 

6.3.3  电子设备制造企业尾气治理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 

电子设备制造企业使用原料气产生的含氟温室气体泄漏和副产品（包括但不限于 CF4、C2F6、C3F8）

可以通过尾气处理装置去除，其温室气体减排量分别依据公式（13）和（14）核算。 

𝐸𝑅𝑛𝑐3 = (1 − ℎ𝑖) × 𝐹𝐶𝑖 × (1 − 𝑈𝑖) × 𝑎𝑖 × 𝑑𝑖 × 𝐺𝑊𝑃𝑓        （13） 

式中：𝐸𝑅𝑛𝑐3——电子设备制造业泄漏原料气通过尾气处理装置减少的含氟温室气体排放量，t CO2当量； 

hi——原料气 i 容器的气体残留比例，%； 

𝐹𝐶𝑖——第 i 种原料气的使用量，t； 

𝑈𝑖——第 i 种原料气的利用率，%（附录 C 表 C-6）； 

𝑎𝑖——尾气处理装置对第 i 种原料气的收集效率，%（附录 C 表 C-6）； 

𝑑𝑖——尾气处理装置对第 i 种原料气的去除效率（可采用实测值或设备生产厂商提供的去除效 

率），%（附录 C 表 C-6）； 

𝐺𝑊𝑃𝑓——含氟温室气体 f 的全球增温潜势值（附录 C 表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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𝐸𝑅𝑛𝑐4 = (1 − ℎ𝑖) × 𝐵𝑖,𝑗 × 𝐹𝐶𝑖 × 𝑎𝑗 × 𝑑𝑗 × 𝐺𝑊𝑃𝑓           （14） 

式中：𝐸𝑅𝑛𝑐4——电子设备制造业原料气使用产生的副产品通过尾气处理装置减少的含氟温室气体排

放量，t CO2 当量； 

ℎ𝑖——原料气 i 容器的气体残留比例，%； 

𝐵𝑖,𝑗——第 i 种原料气产生第 j 种副产品的转化因子，t 副产品/t 原料气（附录 C 表 C-6）； 

𝐹𝐶𝑖——第 i 种原料气的使用量，t； 

𝑎𝑗——尾气处理装置对第 j 种副产品的收集效率，%（附录 C 表 C-6）； 

𝑑𝑗——尾气处理装置对第 j 种副产品的去除效率（可采用实测值或设备生产厂商提供的去除效 

率），%（附录 C 表 C-6）； 

GWP𝑓——含氟温室气体 f 的全球增温潜势值（附录 C 表 C-1）。 

活动水平数据收集：活动水平为原料气使用量（附录 B 表 B-4），通过公式（15）计算得到。 

𝐹𝐶𝑖 = 𝐵𝑖 + 𝑃𝑖 − 𝐸𝑖 − 𝑆𝑖                               （15） 

式中：𝐹𝐶𝑖——第 i 种原料气的使用量，t； 

𝐵𝑖——第 i 种原料气的期初库存量，t； 

𝐸𝑖——第 i 种原料气的期末库存量，t； 

𝑃𝑖——第 i 种原料气的购入量，t； 

𝑆𝑖——第 i 种原料气的销售量/输出量，t。 

6.4  污染物去除量和温室气体净减排总量 

6.4.1  污染物去除总量 

污染物去除总量应按照废气治理和废水处理分别汇总核算（附录B 表B-5）。 

6.4.2  温室气体净减排总量 

6.4.2.1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根据工业企业实际情况参考公式（16）进行温室气体排放量汇总核算。 

𝐸𝑔 = 𝐸1 + 𝐸2 + 𝐸3 + 𝐸4 + 𝐸5                          （16） 

式中：𝐸𝑔——与污染治理设施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附录 B 表 B-5），t CO2 当量； 

E1——脱硫、脱硝工艺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t CO2当量； 

E2——VOCs治理过程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t CO2当量； 

E3——煤矿和油气开采企业火炬销毁CH4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t CO2当量； 

E4——去除工业废水中COD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t CO2当量； 

E5——废气治理、废水处理消耗电力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t CO2当量。 

6.4.2.2  温室气体减排总量 

根据工业企业实际情况参考公式（17）进行温室气体减排量汇总核算。 

𝐸𝑅𝑔 = 𝐸𝑅𝑛𝑐1 + 𝐸𝑅𝑛𝑐2 + 𝐸𝑅𝑛𝑐3 + 𝐸𝑅𝑛𝑐4                  （17） 

式中：ERg——污染治理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总量（附录B 表B-5），t CO2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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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c1——煤矿和油气开采企业废气治理过程CH4的减排量，t CO2当量； 

ERnc2——去除工业废水COD过程CH4的减排量，t CO2当量； 

ERnc3——电子设备制造业泄漏原料气通过尾气处理装置减少的含氟温室气体排放量，t CO2当量； 

ERnc4——电子设备制造业原料气使用产生的副产品通过尾气处理装置减少的含氟温室气体排 

放量，t CO2当量。 

6.4.2.3  温室气体净减排总量 

𝑁𝐸𝑅 = 𝐸𝑔 − 𝐸𝑅𝑔                                     （18） 

式中：𝑁𝐸𝑅——与污染治理设施相关的温室气体净减排总量（计算结果如NER为负值表示净减排，为

正值表示净增排），t CO2当量； 

𝐸𝑔——与污染治理设施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 CO2当量。 

ERg——与污染治理设施相关的温室气体减排总量，t CO2当量； 

6.5  不确定性 

在获取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时可能存在不确定性。工业企业应对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的

不确定性以及降低不确定性的相关措施进行说明，不确定性量化方法参考附录D。 

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通常包括以下几方面。 

（1）缺乏完整性：由于排放机理未被识别，无法获得监测结果及其他相关数据。 

（2）数据缺失：在现有条件下无法获得或者难以获得相关数据，因而使用替代数据或其他估算、

经验数据。 

（3）数据缺乏代表性：例如已有的排放数据是在设备满负荷运行时获得的，而缺少设备启动和

负荷变化时的数据。 

（4）测量误差：如测量仪器、仪器校准或测量标准不精确等。 

工业企业应对核算中使用的每项数据是否存在因上述原因导致的不确定性进行判断和说明，同时

说明降低不确定性的措施。 

7  质量控制和质量评价 

7.1  质量控制 

（1）制订核算方案、监测方案与计划。按本指南要求，应结合实际制订污染治理效果及其温室

气体排放核算方案，确定关键填报指标。基于核算方法的不同，针对活动水平、排放因子数据收集制

订相应监测方案与计划，明确监测方法。若采用基于物料衡算法和产排污系数法，活动水平数据监测

（如生产量、电力消耗量等）可采用结算凭证或存储量记录等方式；若采用基于实测法，应对数据的

获取方法、监测设备信息、监测数据结果及分析处理方法进行说明。 

（2）开展核算人员业务培训。通过培训，使核算人员充分了解核算目的、熟悉核算程序、掌握

核算方法和明确核算要求。 

（3）数据核验。数据复查可采用纵向方法和横向方法。纵向方法即对不同年度的数据进行比较，

包括年度排放数据的比较、生产活动变化的比较、污染治理设施变化的比较和工艺过程变化的比较等。

横向方法即对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比较，包括采购数据、库存数据（基于报告期内的库存信息）、消耗

数据间的比较，不同来源（如排放主体监测、行业方法和文献等）的相关参数间比较和不同核算方法

间结果的比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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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测量仪器校准和调整。若采用基于实测的方法，应遵循标准方法进行监测，当仪器不满足

监测要求时，应当及时采取必要的调整，对该测量仪器进行测试、控制、维护和更换，以确保数据准

确可靠。 

7.2  质量评价 

（1）核算方案、监测方案与计划应在参考相关标准规范的基础上执行并通过专家论证。 

（2）核算人员应经过业务培训并通过培训考核。 

（3）对照核算方案、监测方案与计划，检查数据有效性、准确性和真实性，此三项评价指标均

应达到90%及以上。 

①有效性：评价指标为数据关键变量完整率。检查各项表格中是否存在关键指标漏填情况，鉴于

不同行业生产特点和污染物排放种类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允许部分指标为空值。 

数据完整率=（数据库中关键变量完整的记录数/数据库总记录数）×100%。 

②准确性：评价指标为数据正确率。检查各项表格是否符合填写要求，行政区、组织机构、行业

代码、企业代码是否符合编码要求，审核数据材料中具有关联的指标间的衔接是否符合逻辑。数据存

在非法值、逻辑错误、数据缺失三类错误中任一类即为数据错误。 

数据正确率=（数据库中无三类错误记录数/数据总记录数）×100%。 

③真实性：评价指标为数据可溯源性。对核算所采用的活动水平数据，企业应准备不同的数据源

文件，以满足数据交叉核验的需求。在同一报告期内，不同来源数据之间的差别应控制在5%以内，如：

原料消耗量数据，可以用采购发票和原料领用单的数据进行核验；电力消耗量数据，可以用核对电表

进行核验。采用实测法获取产排污系数或排放因子的企业，其监测方法、监测频次及测量仪器校准和

调整应与监测方案和计划保持一致。 

数据可溯源率=（抽查的数据与数据核验一致的数量/抽查数据的数量）×100%。 

8  报告编制 

核算工作完成后应编制核算报告，报告内容分为企业基本情况、核算边界、数据来源、核算结果、

不确定性分析、质量控制与质量评价、真实性声明及附表八个部分，具体格式见附录 E。 

 



10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污染治理技术对温室气体产生的影响机理 

 

表 1  污染治理技术与污染物去除及温室气体产生的对应关系 

治理技术 污染物 
温室 

气体 

影响温室气体产生的机理 

化学反应 化石燃料燃烧 电力 其他 

废气 

脱硫 

干法 

SO2 

CO2 

脱硫剂石灰石（CaCO3）或白云石（CaCO3·MgCO3）分解：

CaCO3 → CaO＋CO2；MgCO3 → MgO＋CO2 

— 

因污染治理

工艺过程消

耗电力而排

放 CO2 

— 

湿法 
石灰石（CaCO3）浆液吸收烟气： 

CaCO3＋SO2＋H2O → CaSO3·2H2O＋CO2 

半干法 不产生 CO2 排放 

脱硝 

SCR  

NOx 

以尿素为还原剂： 

NO + CO（NH2）2 + O2 → N2 + CO2 + H2O 

NO2 + CO（NH2）2 → N2 + CO2 + H2O 

SNCR 

SNCR-SCR 

VOCs 

治理 

热破坏法 

VOCs 

直接燃烧：适用于高浓度有机废气的治理，温度在 1 100℃

左右，废气中有机可燃组分经氧化燃烧可生成 CO2、H2O

和 N2。鉴于 VOCs 组分复杂，难以计算 CO2 排放量 

热力燃烧：适用于可燃有机物质含量较低的废气净化处理，

温度在 700～870℃，废气中可燃组分经氧化燃烧可生成

CO2、H2O。鉴于 VOCs 组分复杂，难以计算 CO2 排放量。 

当燃烧炉（热焚烧炉）需

额外输入可燃气体以提

高废气集中处理的反应

温度时，须计算煤气、天

然气等化石燃料燃烧产

生的 CO2 排放 

催化燃烧：温度在 300～450℃，废气中可燃组分经氧化燃

烧可生成 CO2、H2O。鉴于 VOCs 组分复杂，难以计算 CO2

排放量 

生物法 

产生 CO2 排放，但 CO2 排放量不仅与生物处理能力有关，

且与废气中 VOCs 有机组分相关。鉴于这两种因素难于量

化的实际情况，难以计算 CO2 排放量 
— 

吸附法 不产生 CO2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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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治理技术 污染物 
温室 

气体 

影响温室气体产生的机理 

化学反应 化石燃料燃烧 电力 其他 

废气 

煤矿和油

气矿井开

采 CH4 治

理 

火炬销毁 

CH4 

CO2 

CH4 

CH4 完全燃烧：CH4＋O2 → CO2＋H2O 

不完全燃烧：CH4 直接排放至环境中 
— — — 

回收 CH4 减少 CH4 排放，不产生 CO2 排放 

电子设备制造尾气处理 

因污染物

种类复杂

本指南暂

不计算 

含氟 

气体 

电子设备制造企业使用原料气产生的含氟温室气体泄漏和

副产品（包括但不限于 CF4、C2F6、C3F8）主要发生在刻蚀

与化学气相淀积（CVD）腔室清洗工序 

— 

 

污染治理工

艺过程消耗

电力排放

CO2 

含氟温室

气体通过

尾气处理

装置去除 

废水 

物 

理 

法 

重力分离法 

COD 

CO2 不产生 CH4 排放 

— - 

离心分离法 

筛滤截留法 

热交换处理法 

化 

学 

法 

化学混凝法 

化学混凝沉淀法 

化学混凝气浮法 

中和法 

化学沉淀法 

氧化还原法 

生 

物 

法 

好氧处理 

厌氧处理 
CH4 

CO2 

厌氧过程可降解有机物，经水解、酸化、甲烷化三个阶段

转化成 CH4；若处理过程同时回收 CH4，则需同时核算 CH4

排放量和减排量 
好氧-厌氧混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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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污染物去除协同控制温室气体核算表 

 

 

表 B-1  废气治理措施污染物去除量及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 

产品名称： 

核算内容 
污染物 

备注 
SO2 NOx VOCs 

污染物 

去除 

污染物产生量 Opi / t    
1. 在对应空格处，按以下编码填写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方法 

T：实测法 

M：物料衡算法 

C：产排污系数法 

2. 在对应空格处，按以下编码填写污染治理技术 

1）脱硫技术 

S1：干法 

S2：半干法 

S3：湿法 

S4：其他脱硫技术 

2）VOCs 去除技术 

V1：热破坏法 

V2：吸附法 

V3：生物法 

V4：其他 VOCs 治理技术 

3）脱硝技术 

N1：选择性非催化还原技术（SNCR） 

N2：选择性催化还原技术（SCR） 

活动水平数据获取方法    

污染物产生量 Dpi / t    

活动水平数据获取方法    

年去除量 Epi / t    Epi= Opi －Dpi    

温室气

体排放 

工艺 

过程 

脱硫剂/脱硝还原剂名称 a    

脱硫剂/脱硝还原剂 a 年消耗量 / t    

转化系数EFCO2
    

排放量 E1 / t CO2 当量    E1=Epi × EFCO2
× GWPCO2

    

脱硫剂/脱硝还原剂名称 b    

……    

……    

……    

……    

化石 

燃料 

化石燃料名称 a    

化石燃料 a 年消耗量 / t 或万 m3    

减少单位污染物 pi 所输入燃烧炉的化石燃料 a 消耗量 FFpi /

（TJ/t 污染物） 
   

排放因子EFCO2
 /（t CO2/T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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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核算内容 
污染物 

备注 
SO2 NOx VOCs 

 

化石 

燃料 

排放因子确定方法    N3：SNCR-SCR 复合技术 

N4：其他脱硝技术 

3. 在对应空格处，按以下编码填写排放因子确定方法 

T：实测法 

D：推荐值 

排放量 E2 / t CO2 当量    E2= Epi ×FFpi ×EFCO2
× GWPCO2

    

化石燃料名称 b    

……    

……    

……    

……    

……    

电力 

废气治理设施年耗电量 / MWh    

排放因子EFCO2
 /（t CO2/MWh）    

排放因子确定方法    

排放量 E5 / t CO2 当量    E5=EHpi × EFCO2 × GWPCO2
    

年排放量合计/ t CO2 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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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煤矿和油气开采企业污染治理 CH4去除量及温室气体减排量核算 

核算内容 备注 

污 

染 

物 

回收 

体积 

CH4 年火炬销毁体积 Af /万 m3  
𝐸CH4

=（Af+Au）×7.17 

 

E3=Af×7.17×（2.75×98%×𝐺𝑊𝑃𝐶𝑂2
＋

2%×𝐺𝑊𝑃𝐶𝐻4
） 

 

ERnc1= 𝐸CH4
× 𝐺𝑊𝑃𝐶𝐻4

 

CH4 年回收利用体积 Au /万 m3  

标准状况下 CH4 密度/（t/万 m3） 7.17 

CH4 年回收量𝐸CH4
 /（t CH4）  

温室 

气体 

排放 火炬销毁 CH4 产生的年排放量 E3/ t CO2 当量  

减排 
全球增温潜势𝐺𝑊𝑃𝐶𝐻4

  

年减排量 ERnc1/ t CO2 当量  

 

表 B-3  工业废水处理 COD 和 CH4去除量及温室气体减排量核算 

核算内容 数值 

污染物 

COD 

废水处理技术  

原废水 COD 量 TCOD / t  

废水中以污泥形式去除的 COD 量 SCOD / t  

以废水排出的 COD 量 ECOD / t  

去除量 RCOD/ t    RCOD=TCOD －SCOD －ECOD  

CH4 

处理工业废水 COD 同时回收的 CH4 𝑅CH4
/万 m3  

活动水平数据获取方法  

回收量𝑊CH4
/ t        𝑊CH4

= 𝑅CH4
× 7.17  

温室 

气体 

排放 

CH4 

排放因子EFCH4
/（t CH4/t COD）    EFCH4

=B0×MCF  

最大 CH4 产生潜势 B0 /（t CH4/t COD）  

修正因子 MCF  

全球增温潜势GWPCH4
  

排放量 E4/ t CO2 当量    E4=RCOD×𝐸𝐹𝐶𝐻4
×𝐺𝑊𝑃𝐶𝐻4

  

电力 

废水处理设施年耗电量 EHpi /MWh  

排放因子EFCO2
 /（t CO2/MWh）  

排放因子确定方法  

排放量 E5/ t CO2 当量    E5=EHpi×𝐸𝐹𝐶𝑂2
×𝐺𝑊𝑃𝐶𝑂2

  

减排 CH4 减排量ER𝑛𝑐2/t      ER𝑛𝑐2 = 𝑊𝐶𝐻4
× 𝐺𝑊𝑃𝐶𝐻4

  

备注 

1. 在对应空格处，按以下编码填写废水处理技术 

1）物理处理法 

P1：重力分离法  P2：离心分离法  P3：筛滤截留法 

P4：以热交换原理为基础的处理法 P5：其他物理处理法 

2）化学处理法 

C1：化学混凝法  C2：化学混凝沉淀法  C3：化学混凝

气浮法  C4：中和法  C5：化学沉淀法  C6：氧化还原

法  C7：其他化学处理法 

3）生物处理法 

H1：氧化沟  H2：序批式活性污泥法  H3：曝

气生物滤池  H4：好氧生物膜法  H5：生物接

触氧化法理  Y1：厌氧活性污泥法  Y2：厌氧

生物滤池  Y3：厌氧生物膜法  Y4：厌氧生物

转盘  HY：好氧-厌氧混合处理厌氧生物处理

法 

2. 在对应空格处，按以下编码填写活动水平数据

和排放因子确定方法 

T：实测法   D：推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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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4  电子设备制造企业尾气处理装置去除泄漏原料气和副产品相关含氟温室气体减排量核算 

  核算内容 NF3 SF6 CF4 C2F6 C3F8 C4F6 c-C4F8 c-C4F8O C5F8 CHF3 CH2F2 CH3F 备注 

减 

排 

原料

气年

使用

量 

原料气 i 期年初库存量 Bi / t             

 

FCi=Bi＋Pi－Ei－

Si 

 

ERnc2=（1－hi） 

×FCi×（1－Ui） 

ai×di×GWPf 

 

ERnc3=（1－hi） 

×Bij×FCi×aj×dj 

×GWPf 

 

原料气 i 期年末库存量 Ei / t             

原料气 i 年购入量 Pi  / t             

原料气 i 年销售量/输出量 Si / t             

原料气年使用量 FCi / t             

泄漏

原料

气处

理 

容器内气体残留比例 hi / %             

原料气利用率 Ui / %             

原料气收集效率 ai / %             

原料气去除效率 di / %             

全球增温潜势 GWPf             

温室气体年减排量 ERnc2/ t CO2当量             

副产

品处

理 

副产品 j CF4 — — CF4 CF4 C2F6 CF4 C2F6 C3F8 — CF4 CF4 — 

副产品的转化因子 Bi，j / 

（t 副产品/t 原料气） 
 — —       —   — 

副产品收集效率 aj / %  — —       —   — 

副产品去除效率 dj / %  — —       —   — 

全球增温潜势 GWPf  — —       —   — 

温室气体年减排量 ERnc3/ t CO2当量  — —       —   — 

排 

放 
电力 

尾气处理装置年耗电量/MWh  在对应空格处，按

以下编码填写排

放因子确定方法 

T：实测法 

D：推荐值 

排放因子EFCO2
/（t CO2/MWh）  

排放因子确定方法  

排放量 E5/ t CO2 当量

E5=EHpi×EFCO2
×GWP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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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5  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过程污染物年去除量及其温室气体年减排量汇总表 

 

废气治理 工业废水处理 

合计 
SO2 NOx VOCs 回收 CH4 

原料气
①

 
COD 回收 CH4 

泄漏 副产品 

污染物年去除量（t）          

对应污

染物减

排的温

室气体 

年排放量

(tCO2 当量) 

废气 

治理 

工艺过程          

燃料燃烧          

火炬燃烧          

电力          

工业废水

处理 

CH4          

电力          

合计          

年减排量

(tCO2 当量) 

工业废水处理回收 CH4          

煤矿和油气开采回收 CH4          

电子设备制造企业 

含氟温室气体 
         

合计          

①
指电子设备制造企业使用的原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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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相关参数推荐值 

 

表 C-1  主要温室气体的 100 年全球增温潜势
①
 

温室气体 
全球增温潜势 

（GWP） 
温室气体 

全球增温潜势 

（GWP） 

CO2 1 HFC-152a 140 

CH4 21 HFC-227ea 2 900 

N2O 310 HFC-236fa 6 300 

HFC-23 11 700 HFC-245fa
②

 1 030 

HFC-32 650 PFC-14（CF4） 6 500 

HFC-125 2 800 PFC-116（C2F6） 9 200 

HFC-134a 1 300 SF6 23 900 

HFC-143a 3 800 NF3
③
 17 200 

数据来源：
①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二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1995；

②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IPCC），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2007；
③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气

候变化评估报告，2013。 

 

表 C-2  常用化石燃料低位发热量推荐值 

化石燃料 
低位发热量/ 

（GJ/t 或 GJ/万 m3） 
化石燃料 

低位发热量 

（GJ/t 或 GJ/万 m3） 

无烟煤 26.70 液化石油气 50.18 

烟煤 19.57 石脑油 44.50 

褐煤 11.90 其他石油制品 40.20 

洗精煤 26.33 天然气 389.31 

其他洗煤 12.55 焦炉煤气 179.81 

型煤 17.46 高炉煤气 33.00 

石油焦 32.50 转炉煤气 84.00 

其他煤制品 l7.460 其他煤气 52.27 

焦炭 28.44 煤油 43.07 

原油 41.82 焦油 33.45 

燃料油 41.82 粗苯 41.82 

汽油 43.07 航空汽油 44.30 

柴油 42.65 航空煤油 44.10 

一般煤油 43.07 煤焦油 33.45 

炼厂干气 46.00 密闭电石炉气 111.19 

液化天然气 44.20 管道煤气 158.00 

数据来源：1. 《关于印发首批 10 个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3〕

2526 号）；2.《关于印发第二批 4 个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通知》（发改办

气候〔2014〕2920 号）；3.《关于印发第三批 10 个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通知》

（发改办气候〔2015〕1722 号）；4. 《关于批准发布<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等 11 项国

家标准的公告》（2015 年第 3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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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  化石燃料 CO2排放因子推荐值                           单位：t CO2/TJ 

 
发电 

企业 

镁冶炼 

企业 

铝冶炼 

企业 

钢铁生 

产企业 

平板玻璃生

产企业 

水泥生产企

业 

陶瓷生

产企业 

化工生

产企业 

电子设

备制造

企业 

氟化工

企业 

机械设备

制造企业 

矿山 

企业 

其他有色

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

工业 

食品、烟草

及酒、饮料

和精制茶

企业 

造纸和

纸制品

生产企

业 

煤炭、石油天然

气生产企业，石

油化工企业，独

立焦化企业 

其他行

业工业

企业 

无烟煤 — 94.44 94.44 94.44 

98.46（窑炉） 98.46（窑炉） 

94.44 94.44 94.44 94.75 94.44 94.75 94.44 94.44 94.44 94.75 94.75 

95.44（工业

锅炉） 

95.44（工业

锅炉） 

91.42（其他

燃烧设备） 

91.42（其他

燃烧设备） 

烟煤 — 89.00 89.00 89.00 

93.79（窑炉） 93.79（窑炉） 

89.00 89.00 89.00 89.27 89.00 89.27 89.00 89.00 89.00 89.27 89.27 

90.92（工业

锅炉） 

90.92（工业

锅炉） 

87.09（其他

燃烧设备） 

87.09（其他

燃烧设备） 

褐煤 — 98.56 98.56 98.56 

100.61（窑

炉） 

100.61（窑

炉） 

98.56 98.56 98.56 98.56 98.56 98.56 98.56 98.56 98.56 98.56 98.56 
97.53（工业

锅炉） 

97.53（工业

锅炉） 

93.43（其他

燃烧设备） 

93.43（其他

燃烧设备） 

洗精煤 — 83.85 83.85 83.85 

100.61（窑

炉） 

100.61（窑

炉） 

— 86.65 83.85 86.61 83.85 86.61 83.85 83.85 83.85 86.61 86.61 
97.53（工业

锅炉） 

97.53（工业

锅炉） 

93.43（其他

燃烧设备） 

93.43（其他

燃烧设备） 

其他 

洗煤 
— 83.85 83.85 83.85 — — — 83.85 83.85 83.82 83.85 83.82 83.85 83.85 83.85 83.82 8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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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发电 

企业 

镁冶炼 

企业 

铝冶炼 

企业 

钢铁生 

产企业 

平板玻璃生

产企业 

水泥生产企

业 

陶瓷生

产企业 

化工生

产企业 

电子设

备制造

企业 

氟化工

企业 

机械设备

制造企业 

矿山 

企业 

其他有色

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

工业 

食品、烟草

及酒、饮料

和精制茶

企业 

造纸和

纸制品

生产企

业 

煤炭、石油天然

气生产企业、石

油化工企业、独

立焦化企业 

其他行

业工业

企业 

型煤 — — — 110.88 — — 110.88 110.88 110.88 110.88 110.88 110.88 110.88 — — 110.88 110.88 

石油焦 — 100.83 100.83 — 100.83 100.83 — 98.82 98.82 — 98.82 — 100.83 100.83 100.83 — — 

其他煤

制品 
— 110.88 110.88 120.74 

120.74（窑炉） 
120.74（窑

炉） 

— — 110.88 — 110.88 — — 110.88 110.88 — — 
117.04（工业

锅炉） 

117.04（工业

锅炉） 

112.11（其他

燃烧设备） 

112.11（其他

燃烧设备） 

焦炭 — 100.60 100.60 100.60 106.00 106.00 100.60 100.60 100.60 100.25 100.60 100.25 100.60 100.60 100.60 100.25 100.25 

原油 72.23 72.23 72.23 72.23 72.96 72.96 72.23 72.23 72.23 72.23 72.23 72.23 72.23 72.23 72.23 72.23 72.23 

燃料油 75.82 75.82 75.82 75.82 76.59 76.59 75.82 75.82 75.82 75.82 75.82 75.82 75.82 75.82 75.82 75.82 75.82 

汽油 67.91 67.91 67.91 67.91 68.61 68.61 67.91 67.91 67.91 67.91 67.91 67.91 67.91 67.91 67.91 67.91 67.91 

柴油 72.59 72.59 72.59 72.59 73.33 73.33 72.59 72.59 72.59 72.59 72.59 72.59 72.59 72.59 72.59 72.59 72.59 

一般煤

油 
— — — 70.43 — — 70.43 — 70.43 70.43 70.43 70.43 — — — 70.43 70.43 

炼厂干

气 
65.40 65.40 65.40 66.07 — — 66.07 66.07 66.07 66.07 66.07 66.07 65.40 65.40 65.40 66.07 66.07 

液化天

然气 
— 61.81 61.81 61.81 61.81 61.81 62.44 61.81 61.81 55.54 61.81 55.54 61.81 61.81 61.81 62.44 55.54 

液化石

油气 
— 61.81 61.81 61.81 62.75 62.75 62.44 61.81 61.81 62.44 61.81 62.44 61.81 61.81 61.81 62.44 62.44 

石脑油 — — — 71.87 — — — — 71.87 — 71.87 — — — — — — 

其他石

油制品 
— — — 71.87 — — 71.87 71.87 71.87 71.87 71.87 71.87 — — — 71.87 71.87 

天然气 55.54 55.54 55.54 55.54 55.82 55.82 55.54 55.54 55.54 55.54 55.54 55.54 55.54 55.54 55.54 55.54 55.54 

焦炉煤

气 
49.30 49.30 49.30 49.30 — — 49.30 49.30 49.30 49.37 49.30 49.37 49.30 49.30 49.30 49.37 4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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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发电 

企业 

镁冶炼 

企业 

铝冶炼 

企业 

钢铁生 

产企业 

平板玻璃生

产企业 

水泥生产企

业 

陶瓷生

产企业 

化工生

产企业 

电子设

备制造

企业 

氟化工

企业 

机械设备

制造企业 

矿山 

企业 

其他有色

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

工业 

食品、烟草

及酒、饮料

和精制茶

企业 

造纸和

纸制品

生产企

业 

煤炭、石油天然

气生产企业、石

油化工企业、独

立焦化企业 

其他行

业工业

企业 

高炉 

煤气 
— 257.00 257.00 257.00 

258.30（鼓风

炉煤气） 

258.30（鼓

风炉煤气） 
— 257.00 257.00 257.00 257.00 257.00 257.00 257.00 257.00 257.00 257.00 

转炉 

煤气 
— 180.05 180.05 180.05 180.96 180.96 — 180.05 180.05 180.05 180.05 180.05 180.05 180.05 180.05 180.05 180.05 

其他 

煤气 
44.29 44.29 44.29 44.29 44.51 44.51 44.29 44.29 44.29 44.29 44.29 44.29 44.29 44.29 44.29 44.29 44.29 

煤油 — 70.43 70.43 — 71.15 71.15 — 70.43 — — — — 70.43 70.43 70.43 — — 

焦油 — 79.05 79.05 79.05 80.26 80.26 — 79.05 — 79.05 — 79.05 79.05 79.05 79.05 79.05 79.05 

粗苯 — — — 81.57 — — — 81.57 — 81.57 — 81.57 — — — 81.57 81.57 

煤焦油 — — — — — — 79.05 — — — — — — — — — — 

密闭电

石炉气 
— — — — — — — 143.42 — 143.42 — 143.42 — — — 143.42 143.42 

数据来源：1. 《关于印发首批 10 个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3〕2526 号）；2.《关于印发第二批 4 个行业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4〕2920 号）；3.《关于印发第三批 10 个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

通知》（发改办气候〔2015〕1722 号）；4.《关于批准发布<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等 11 项国家标准的公告》（2015 年第 3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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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  工业废水处理的 CH4排放因子推荐值 

工业行业 
CH4 修正因

子（MCF） 

CH4 排放因子

（tCH4/tCOD） 

最大 CH4

产生潜势

（B0） 

工业行业 
CH4修正因

子（MCF） 

CH4 排放因子 

（tCH4/tCOD） 

最大 CH4

产生潜势

（B0）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1 

（好氧处理

时为 0） 

0.025 0.25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业 

0.3 0.075 

0.25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烟草制造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纺织服装、鞋、帽制

造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

的复制 

其他采矿业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

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

燃料加工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

延加工业 
橡胶制品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

延加工业 
塑料制品业 

金属制品厂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

业 

通用制品厂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纺织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皮革毛皮羽毛（绒）

及其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业 
其他行业 

电器机械及器材制

造业 
饮料制造业 

0.5 0.125 

通信计算机及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品

制造业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

公用机械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电力、热力的生产

和供应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医药制造业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

棕草制品业 
农副产品加工业 

0.7 0.175 家具制造业 
食品制造业（包括酒

业生产）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

料回收加工业 

数据来源：《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发改办气候〔2011〕104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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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5  区域电网电力
①
的 CO2排放因子推荐值 

电网 省份 
排放因子/ 

（t CO2/MWh） 

华北 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山东省、内蒙古自治区
②

 0.8843 

东北 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
③

 0.7769 

华东 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 0.7035 

华中 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四川省、重庆市 0.5257 

西北 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0.6671 

南方 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贵州省、海南省 0.5271 

数据来源：
①
电力 CO2 排放因子来源于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编制的《2011 年和 2012 年中国区域

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中 2012 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建议企业根据政府主管部

门发布的最新数据填写；
②.除赤峰、通辽、呼伦贝尔和兴安盟外的内蒙古地区采用“华北区域电网”排放

因子；
③ 赤峰、通辽、呼伦贝尔和兴安盟采用“东北区域电网”排放因子。 

 

表 C-6  电子设备制造企业尾气治理的含氟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推荐值 

原料气 
原料气利

用率 U 

尾气处理装置对

原料气/副产品的

收集率 a 

尾气处理装置对原

料气/副产品的去

除率 d 

原料气产生 CF4 的

转化因子 Bi,CF4 

原料气产生 C2F6

的转化因子 Bi,C2F6 

原料气产生 C3F8

的转化因子 Bi,C3F8 

NF3 0.8 0.9 0.95 0.09 — — 

SF6 0.8 0.9 0.9 — — — 

CF4 0.1 0.9 0.9 — — — 

C2F6 0.4 0.9 0.9 0.2 — — 

C3F8 0.6 0.9 0.9 0.1 — — 

C4F6 — — — — 0.2 — 

c-C4F8 0.9 0.9 0.9 0.1 0.1 — 

c-C4F8O — — — — — 0.04 

C5F8 — — — — — — 

CHF3 0.6 0.9 0.9 0.07 — — 

CH2F2 — — — 0.08 — — 

CH3F — — — — — — 

数据来源：《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发改办气候〔2015〕172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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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不确定性量化方法 

 

 

对于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污染物协同控制温室气体核算，其总的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单个参数的

不确定性累加得到。通过单个参数的不确定性得到总的不确定性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使用误差传播

定律，二是使用蒙特卡罗方法，在此重点介绍误差传播定律法。 

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污染物协同控制温室气体核算主要应用两个误差传播公式，一是加减运算

的误差传播公式，二是乘除运算的误差传播公式。当某一估计值为 n 个估计值之和或差时，该估计值

的不确定性采用下式计算： 

𝑈𝑐 =
√(𝑈𝑠1∙𝜇𝑠1)2+(𝑈𝑠2∙𝜇𝑠2)2+⋯+(𝑈𝑠𝑛∙𝜇𝑠𝑛)2

|𝜇𝑠1+𝜇𝑠2+⋯+𝜇𝑠n|
=

√∑ (𝑈𝑠𝑛∙𝜇𝑠𝑛)2𝑁
𝑛=1

|∑ 𝜇𝑠𝑛
𝑁
𝑛=1 |

         （1） 

式中：Uc——总的不确定性，%； 

Us1…Usn——n 个相加减的估计值的不确定性，%； 

μs1…μsn——n 个相加减的估计值。 

如某企业有两种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排放量分别为 30 t（误差±2%）和 40 t（误差±10%），根

据误差传播公式（1）可计算该企业二氧化碳总排放的不确定性为： 

𝑈𝑐 =
√(30 × 0.02)2 + (40 × 0.1)2

|30 + 40|
=

4.04

70
≈ 5.78% 

当某一估计值为 n 个估计值之积时，该估计值的不确定性采用下式计算： 

𝑈𝑐 = √𝑈𝑠1
2 + 𝑈𝑠2

2 + ⋯ + 𝑈𝑠𝑛
2 = √∑ 𝑈𝑠𝑛

2𝑁
𝑛=1                       （2） 

式中：Uc——总的不确定性，%； 

Us1…Usn——n 个相乘的估计值的不确定性，%。 

如某企业一年内褐煤消费量 9 000±5% t，褐煤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为 2.1±10% t 二氧化碳/ t

褐煤，根据式（2），则该企业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不确定性为： 

                                                 𝑈𝑐 = √(5%)2 + (10%)2 =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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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污染物去除协同控制温室气体核算报告模板 

 

 

 

 

 

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污染物去除协同控制 

温室气体核算报告 

（年度） 

 

 

 

 

 

 

 

 

 

 

 

 

 

单位名称（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报  告  年  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编  制  日  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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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业企业基本信息 

表 1 工业企业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核算年度  

统一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所属行业  行业代码  

经营地址 
邮编                                  省（区/市）             市                  区/县 

              街道/乡镇                                                                  

通讯地址 
邮编                                  省（区/市）             市                  区/县 

              街道/乡镇                                                                  

单位分管领导  电话  传真  

单位管理部门  传真  

部门负责人 

姓名  职务  电话  

传真  手机  电子邮箱  

联系人 

姓名  职务  电话  

传真  手机  电子邮箱  

企业主要产品  

污染治理设施

（可自行增加行

数） 

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位置 

     

     

     

设施变化情况 

退出或规模缩小的污染治理设施（相比于上一年） 

 

 

 

 

新增或规模扩大的污染治理设施（相比于上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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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算边界 

根据本《指南》“4  核算边界”，详细报告核算涉及的污染治理设施、污染物种类、温室气体种

类以及污染物去除量与温室气体减排量核算所涉及活动水平之间的关联关系。 

3  数据来源 

3.1  污染物去除量核算的活动水平及产排污系数 

对照附录 B 总结归纳核算涉及的活动水平数据及产排污系数种类，对应说明数据来源。 

3.2  温室气体排放（减排）核算的活动水平及排放因子 

对照附录 B 总结归纳核算涉及的活动水平数据及排放因子种类，对应说明数据来源。 

4  核算结果 

根据核算边界： 

（1）依照污染治理设施不同类别分别报告污染物去除量及对应的温室气体排放（减排）量； 

（2）报告污染物去除总量及对应温室气体净减排总量。 

5  不确定性计算与分析 

根据附录 D 提供的方法计算，并依据指南相关规定分析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阐述降低不确定性

的措施。 

6  质量控制及质量评价 

根据本《指南》“7  质量控制和质量评价”，报告为保障数据的完整性、有效性和真实性所采取

的质量控制措施及质量评价结果。 

7  真实性声明 

本报告真实、可靠，如报告中的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本单位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